
金山区科技人才薪酬扶持项目申报说明

一、扶持对象条件

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、聘任副高级及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或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，从事某一专业领域核

心技术研究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及团队

中核心人员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（1986年 9月 1日及之后出生），

按规定在金山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且年收入高于本市上年度社

会平均工资 2 倍人员。

2.年龄在 36 周岁以上，50 周岁以下的（1971 年 9 月 1

日—1986 年 8 月 31 日之间出生），按规定在金山缴纳个人所

得税，且年收入高于本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 3 倍人员。

特别优秀的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可放宽年龄限制。

二、扶持单位条件

人才所在单位为实地型科技企业，企业具有较高的经济

和社会贡献度或发展前景良好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高新技术企业、上海市科技小巨人（培育）企业等科

技型企业，获得区级及以上科技项目的科技型企业；

2.经认定的符合本区重点产业发展导向，注册地、经营

地及纳税地均在金山区，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。

三、配额及扶持标准



企业根据实际条件获得人才薪酬扶持配额数，人才根据

评价得分获得相应扶持额度，原则上每人每轮资助金额最高

不超过 8 万元，资助按照“一次评审，两年拨付”原则执行；

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依托所在企业每两年申请一次资助。

企业配额数具体分为：

1.企业上年度纳税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或固定资产投

资超过 20 亿元的企业，同一企业单年度内最多 15 人享受政

策；

2.企业上年度纳税达到 2000 万元以上，或固定资产投

资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，同一企业单年度内最多 10 人享受政

策；

3.企业上年度纳税达到 1000 万元以上，或固定资产投

资超过 5 亿元的企业，或拥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

上海市小巨人（培育）企业称号，同一企业单年度内最多 5

人享受政策；

4.未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他企业，同一企业单年度内最多

2 人享受政策；

5.对建设区内重大项目的企业实施一事一议。

三、所需材料

1.《金山区科技人才薪酬扶持项目资金申请表》；

2.申报单位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3.申报单位 2020 年度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

4.申报单位纳税证明或固定资产投资证明材料（如有，



请提供）；

5.申报单位获得高新技术企业、企业技术中心、上海市

小巨人企业等相关证书（如有，请提供）；

6.申请人证明材料（材料名称为申请人姓名）。

1）申请人身份证明、外籍人士提供海外人才居住证；

2）申请人学历及学位证书（如有，请提供）；

3）申请人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（如有，请提供）；

4）申请人与所在单位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；

5）申请人 2021 年 7 月的在沪社保缴纳证明（含缴费基

数）；

6）申请人上一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（2020 年 8

月-2021 年 7 月）；

7）申请人获得的人才称号证书（如有，请提供）；

8）申请人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证书（如有，请提供）。


